
 

 

 

 

 

 

 

 

 

 

 

 

中國代表機構稅務問題（五）—核定收入和核定利潤 

 

營改增後，依據經費支出換算收入方式核算外國企業在中國的常駐代表機構應納稅額的公式已修改，

修改後的計算公式如下： 

 

一、 核定收入 

 

依據稅務局的規定，應採用下列計算公式按中國常駐代表機構的經費支出換算應稅收入: 

 

核定收入=代表機構經費支出總額/(1 – 核定利潤率) 

 

這可能是理解估算稅收收入背後的基本原理的一種更簡單的方法。 

 

現行的核定利潤率通常為 15%。 

 

核定收入 = 經費支出總額+核定利潤 

= 經費支出總額/ (1-15%) 

= 經費支出總額/ 0.85 

  

二、 核定利潤 （即應納稅所得額） 

 

核定利潤 = 經費支出總額/（1-核定利潤率）×核定利潤率 

= 核定收入 x核定利潤率 (目前的核定利潤率通常為 15%) 

 

由於上述估算使用的是常駐代表機構的“經費支出總額”，如果常駐代表機構的部分費用可

歸因於常駐代表機構的免稅活動，則常駐代表機構的應納稅收入可能會被高估。如果發生這

種情況，總辦事處的代表可以與主管稅務部門討論，以確保常駐代表處得到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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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 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